
第一届中国近代史博士后论坛（2023） 

征文启事 

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近代史学科博士后学术交流，深化中国近代史

研究，培养更多高端人才，推出更好的高端成果，不断增强中国近代

史学科“三大体系”建设，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、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拟联合主办“第一届中国近代史博士后论坛

（2023）”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论坛主题 

近代中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、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、中国博士

后科学基金会。 

承办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

近代史研究所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。 

三、时间与地点 

2023年 10月中旬（具体日期待定），珠海。 

四、征文对象 

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全国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在站博士后及 2021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站博士后。征文将由专家委员会评议，拟遴选 60

篇，邀请论文作者与会。评议结果将通过“近代中国研究网”和中国

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公布。 



五、提交论文基本要求 

1.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，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

观。论文观点正确，逻辑严谨，符合学术规范。 

2.字数控制在 2万字以内。 

3.未在任何公开出版的报刊、论文集或网络上发表，不存在知识

产权争议，不涉及保密问题。 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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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一届中国近代史博士后论坛（2023）报名回执 

姓  名  性  别  年  龄  

民  族  工作单位  职称/职务  

是否在站  出站时间  流动站名称  

电子邮箱  手  机  

通讯地址  邮  编  

论文题目  

备  注  

 

注：请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将参会回执寄回。 

电  邮：jds_boshihou22@126.com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《近代史研究》技术处理规定 

（1994年初版，2022年 4月最新修订） 

 

 

一、数字的用法 

 

（一）总的原则 

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，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。遇特殊情况可以

灵活变通，但应保持相对统一。 

 

（二）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

1.公历世纪、年代、年、月、日、时刻。 

例：公元前 8 世纪  20 世纪 30 年代  1946 年 2 月 1 日  9 时 30 分 36 秒 道光年间

（1821—）             —1850） 

1．1 年份不应简写：如：1940年不应简作“四○年”或“40年”，1930—1935年不应

简作“1930—35年”。  

1．2日本年号纪年使用阿拉伯数字，如：昭和 16年（1941）；1949年 10月 1日以后中

国纪年统一使用公历。 

2．物理量值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； 非物理量值一般情况下应使用阿拉伯数字（同一

篇文章应统一）。 

例：876 千米  600 克  45 万元  48 岁  11 个月  30 名 

2．1 百分数不能简写，如 30%-60%不能写作 30-60%。 

2．2  4位和 4位以上的数字不分节；5位以上的数字，尾数零多的（需表明精确度的

除外），可改写为以万、亿作单位的数。一般情况下不得以十、百、千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

十亿、百亿、千亿作单位，如：345000000 吨，可改写为 3.45 亿吨或 34500 万吨，不能写

作 3亿 4500万吨或 3亿 4千 5百万吨；用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不应断开移行。 

 



(三)应当使用汉字的情况 

1.定型的词、词组、成语、惯用语、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，

必须用汉字。 

例： 八国联军   第四方面军  二万五千里长征  五四运动   十月十七日同盟  相差

十万八千里  七届二中全会 

2．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年月。 

例：丙寅年十月十五日  正月初五   

3．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、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。 

例：天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二十四日（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，1860 年 11 月 2 日）  藏

历阳木龙年八月二十六日（1964 年 10 月 1 日） 

4．含有日月简称，表示事件、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（如果涉及一月、十一月、十二

月，应用间隔号“· ”将表示月和日的数字隔开，数字部分用引号标示，但知名度高的简

称可不加引号和中圆点）。 

例：  五卅运动  九一八事变  五一国际劳动节  “一·二八”事件  “一·一七”批示   

一二九运动   

5．概数、约数、分数 

（1）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使用表示概数，须用汉字，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必用顿号

隔开。 

例：二三米  一两个小时  一二十个  四十五六岁   

（2）带有“几”字的数字表示约数，必须用汉字。 

例：几千年  十几天  几十万分之一  一百几十次 

（3）用“多”“余”“左右”“上下”“约”等表示的约数一般用阿拉伯数字。 

例：在去沧州的道路上，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村落。一个名叫马营的村共 25 户，仔村仅

3 户，又有 400 余户的大村名王墟祠。 

（4）分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，分子、分母中间用斜杠。 

例：2/3、1/5 



 

二、标点符号的用法 

 

（一）括号 



 

（一） 原则与要求 

1. 注释一律采用脚注，全文连续编码，不用尾注。 

2. 每一条注都要有独立的注文，不得将散在各处、出处相同的注合并标注，亦不用“同 

上”、“同注①”等注法。 

3. 一个自然段的引文引自同一出处，在该自然段的最后一并标注出处。连续几个自然

段 

的引文引自同一出处，在每个自然段的最后标注出处；也可以在第一自然段最后的注释中

注明：“本段及以下几段均出自……”。 

 

（二）注释方法 

1．普通图书。 

标注的项目及顺序为：①责任者姓名与责任性质；②书名；③卷册数；④出版信息；

⑤页码。 

 （1）责任者及责任性质。如果是撰著，在姓名后直接加冒号，如果是编、校注等其他

形式，需在姓名后加编、校注等字样；责任性质不同的责任者，中间用逗号隔开；责任性质

相同的两个或三个责任者，中间用顿号隔开；有三个以上责任者时，只取第一责任者名字，

其后加一“等”字。责任者为机构、团体等时，表示方法与个人责任者同。外文著作的中译

本翻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作者姓名之后；再次征引同一著作时，省去译者姓名。 

例 1：胡绳：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》上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45 页。 

例 2：朱维铮主编，李天纲等编校：《马相伯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33

页。 

例 3：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。（说明：原版权

页题作者名为：丁名楠、余绳武、张振鵾 、沈自敏、李明仁、贾维诚、康右铭 著） 

例 4．1：A.施阿兰著，袁传璋、郑永慧译：《使华记（1893—1897）》，商务印书馆 1989

年版，第 3 页。 

例 4．2：A.施阿兰：《使华记（1893—1897）》，第 5 页。 



（2）书名。书名内又含有书名，用单书名号标识；书名中有补充说明时间范围的文字，

应放在书名号内；著作含有副题，在首次出现时应与正题一并标注，之后可省略副题；如

书名较长，可在首次标注时加括注给出省略名称；不采用“前引书”的标注方式。 

例 1：戴裔煊：《〈明史·佛郎机传〉笺正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，第 10 页。 

例 2: 徐鼎新、钱小明：《上海总商会史（1902—1929）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

年版，第 135 页。 

例 3.1：桑兵：《国学与汉学——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，

第 6 页。 

例 3.2：桑兵：《国学与汉学》，第 10 页。 

例 4：谢伟思著，王益等译：《美国对华政策（1944—1945）：“美亚文件”和美中关系

史上的若干问题》（以下简称《美国对华政策》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，第 7 页。 

（3）卷册。部分图书的卷册后还有补充说明的文字，可以用括注的形式表示。 

例：曹树基：《中国人口史》第 4 卷（明时期）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9 页。 

（4）出版信息。①同一著作含不同卷册，每一卷册第一次征引时均需注明出版者及出

版时间。再次征引同一著作的同一卷册时，省去出版信息。②港澳台地区及国外出版的图

书应标明出版地点。③影印版的图书要标明是影印版。④出版者及出版时间不完整时，须

将所缺项目说明。 

例 1.1：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 1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，第 5 页。 

例 1.2：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 1 卷，第 8 页。 

例 2.1：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 2 卷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，第 20 页。 

例 2.2：丁名楠等：《帝国主义侵华史》第 2 卷，第 15 页。 

例 3：刘寿林编：《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》，台北，文海出版社 1974 年影印版，第

3 页。 

例 4：冯玉祥：《我的读书生活》，三户图书刊行社，出版时间不详，第 12 页。 



2.析出文献。 

（1）文章。标注的基本项目和顺序为：①作者姓名；②篇名；③编者姓名，如与文章

作者为同一人，可略去；④书名；⑤卷册数；⑥出版者及出版时间；⑦页码。 

（2）文件、档案、书信等。要在所引文档名后用圆括号标注成文时间。日记集要在书

名后标出所引内容的成文时间。 

（3）图书中序跋、前言、后记、按语、编辑说明等。如果其为作者自己所写，用引号

标示于书名之后，如果由别人所写，或虽由作者自己所写，但有单独标题，应作为析出文

献标注。 

例 1：罗志田：《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》，《权势转移：近代中国的思想、

社会与学术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，第 283 页。 

例 2：《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》（1927 年 10 月），中央档案馆编：《中共中央政

治报告选辑（1927─1933）》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，第 20 页。 

例 3：《复孙毓修函》（1911 年 6 月 3 日），高平叔、王世儒编注：《蔡元培书信集》上，

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，第 99 页。    

 例 4：曹伯言整理：《胡适日记全编》第 3 册，1922 年 5 月 14 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

年版，第 666—667 页。 

例 5：李鹏程：《当代文化哲学沉思》，“序言”，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1 页。 

例 6：李文海：《〈晚清政治革命新论〉序》，郭世佑：《晚清政治革命新论》，湖南人民

出版社 1997 年版，第 6 页。 

例 7：黄仁宇：《为什么称为“中国大历史”？──中文版自序》，《中国大历史》，生活·读

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，第 3 页。 

3.古籍及方志。 

古籍的标注与普通图书基本相同，但成书过程比较复杂的先秦典籍，如四书五经；常

用的基本典籍，如二十四史、《资治通鉴》，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，如《陶渊明集》；

官修的大型典籍，如《明实录》《大清会典》等可不标注作者。极少数常用经典古籍可只标



书名和篇名，用中圆点连接，如：《论语·学而》。有些书籍作者失传，用“佚名”标注。

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、版本，只注书名，前面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号（年代）。古籍及方

志的卷次、页码也用阿拉伯数字标示。 

例 1：光绪《代州志》第 3 卷，“地理志·物产”，第 3 页。 

例 2：民国《番禺县续志》第 9 卷，“政经三·房捐”， 第 10 页。 

4．期刊。 

标注的项目和顺序为：①作者姓名；②文章名称；③期刊名称，港澳台地区的期刊应

在刊名前注明出版地点；④卷册号或期号、出版时间，出刊周期短于半月者如旬刊、周刊、

日刊等，出版时间精确到日；⑤页码，以栏目、文章单独编辑页码的，在页码后加括号注明

栏页或文页，整篇提及不需要加页码。 

例 1：步平：《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9 年第 5 期。 

例 2：蒋永敬：《孙中山先生晚年北上与废约运动》，台北《近代中国》第 152 期,2002

年 12 月，第 28 页。 

例 3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：《十年来上海现金流动之观察》（二），《银行周报》第

16 卷第 41 号，1932 年 10 月 25 日。 

例 4：《川东官话字母学堂招生》，《广益丛报》第 5 年第 13 期，1907 年 8 月 7 日，第

12 页（栏页）。 

例 5：顾颉刚：《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》，《教育杂志》第 14 卷第 4 号，

1922 年 4 月，第 14 页（文页）。 

5．报纸。 

标注的基本项目和顺序是：①作者姓名；②文章名称；③报纸名称，有同名的报纸应

在报纸名称前标明出版地点；④出版年、月、日；⑤版次。栏目名如需标示，放在出版时

间后，用引号标出。影印版按图书方式标注。 

例 1：天仇：《自由与秩序》，《民权报》，1912 年 3 月 28 日，第 2 版。 

例 2：《江苏省党务报告》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，1929 年 3 月 21 日，第 6 版。 

例 3：《科举谈》，《申报》，1912 年 2 月 12 日，“自由谈”，第 8 版。  





 （1）档案。 

中文档案标注的项目和顺序是：①文件名称，加书名号；②时间；③藏所；④全宗名称；

⑤档案编号。档案编号依照原档案编号格式标注。 

例 1：《傅良佐致国务院电》（1917 年 9 月 15 日）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北洋档案，

1011/5961。 

例 2：《外交部致顾维钧电》（1947 年 6 月 27 日），台北，“国史馆”藏，外交部档案，

020000038589A。 

例 3：《顾维钧致外交部电》（1947 年 8 月 23 日），台北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

藏，外交部档案，11-01-02-15-07-010。 

外文档案标注格式参照各档案馆要求和该语种通行格式标注。 

例 1：「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／佐野学逮捕関係 分割３」、『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／佐野

学逮捕関係』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、

B04013190300。 

例 2：「昭和四年十月検挙セラレタル共産被疑者予審決定三十六名 昭和六年二月」、

『共産党並同党関係者ノ検束及退去処分関係雑件 第一巻』、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、アジ

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、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、B05016125900。 

（2）手稿。征引未出版的手稿时，要标明藏所，藏所后加一“藏”字。 

例 1：陈序经：《文化论丛》（手稿），南开大学图书馆藏，第 1 页。 

例 2：《蒋介石日记》（手稿），1948 年 8 月 6 日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，下

同。 

    (3)学位论文。征引未出版的学位论文中的内容，要标明作者、文题、学位论文等级、

学位授予机构、时间及页码。 

例: 方明东：《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（1913—1949）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北京师范大学

历史系，2000 年，第 67 页。 



(4)会议论文。征引未出版的会议论文中的内容，要标明作者，文题，会议名称（用双

引号括起）、地点及时间。 

例:中岛乐章：《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》，“国际徽学研讨会”论文，安徽绩

溪，1998 年。 

8.网络资料。 

摘引互联网上资料，必须核实内容，标明网址及下载日期，引用者自行保留网页。 

例：《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》（1946 年 7 月 13 日），转引自《台湾“蒋

介石档案”中的闻一多被刺事件资料（二）》，《闻一多研究动态》第 85 期，2010 年 6 月，

近代中国研究网：http://jds.cass.cn/Article/20100625102224.asp，2010 年 6 月 21 日。 

 

 

四、其他 

 

（一）课题项目 

课题项目名称用双引号括起，项目编号放圆括号内。 

例：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与

态度”（06JJD770012）的中期成果之一。 

 

（二）政协文史资料 

各级“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”简称“全国政协”、“××省（市、县）政协”等，内部出版

的政协文史资料须注明编印年。 

例 1：张治中：《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日战役的经过》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 37 辑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，第 15 页。 

例 2：曾克林：《回忆党中央对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》，《沈阳文史资料》第 3 辑，沈阳

http://jds.cass.cn/Article/20100625102224.asp


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 年编印，第 16 页。 

 

（三）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及其续编、三编，须在书名后标出总顺序号 

例：王照：《小航文存》，沈云龙主编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（265），台北，文海出版

社 

1969 年版，第 141 页。 

 

（四）1989年中华书局版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》，须标出各集名称及卷数 

例：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三十四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，

第 

57—58 页。 

 

（五）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，须标出辑数、编数及分类名称和册数 

例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：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第 5 辑第 1 编，“财政经济”

（1）， 

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6 页。 

 

 

 

 

 


